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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nshine 100 China Holdings Ltd
陽光100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08）

主要交易和關連交易

提供財務資助

緒言

2022年7月，本 公 司 的 附 屬 公 司 濟 南 陽 光100簽 訂 了 一 份 貸 款 協 議，
向 借 款 人（本 公 司 附 屬 公 司 層 面 的 關 連 人 士）發 放 本 金 為 人 民 幣
389,370,000元的貸款。

上市規則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有關貸款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25%但低於75%，因此發放貸款構成本公司的主要交易，須遵守上市
規則第14章的申報、公告及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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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濟南陽光100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借款人由中垠地產全資擁有，該公司持有濟南陽光100的51%權益。由
於中垠地產為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而濟南陽光 100並非上市規
則所定義的「非重大附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借款人為中
垠地產的聯營公司，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由此，根據上市規則
第14A章，貸款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根據上市規則14A.101條，由
於 (1)借款人為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2)董事會已批准貸款；及 (3)

獨立非執行董事已確認貸款的條款屬公平合理，按一般商業條款或
更佳條款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故貸款需遵守申報、
公告的規定，並獲豁免上市規則第 14A章下的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
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本公司承認其未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和第14A章中有關貸款的申報、
公告和╱或股東批准規定。

緒言

2022年7月，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濟南陽光 100簽訂了一份貸款協議，向借
款人（本公司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發放本金為人民幣389,370,000元
的貸款。

貸款的主要條款如下：

貸款詳情

貸款的主要條款

日期 : 2022年7月20日

訂約方 : (1) 濟南陽光 100（作為貸款人）

(2) 借款人（作為借款人）

本金 : 人民幣389,37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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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
的未償本金金額

: 人民幣389,370,000元

利率 : 每年6%

期限 ： 借款人應於2023年7月20日（即該貸款的到期日）
償還貸款

信用增級措施 ： 根據2022年7月4日的承諾函，中垠地產承諾
為借款人的還款義務提供擔保

貸款的理由及裨益

濟南陽光100是集團與中垠地產成立的一家從事房地產開發的合資公司。
濟南陽光100的房地產開發項目已基本完工並交付使用，同時運營產生
穩定的不受限制的現金流，即使在貸款發放後，預計也足以支付剩餘的
成本和費用。

中垠地產希望利用濟南陽光100的剩餘資金。因此，經公平磋商，考慮到
借款人的融資需求、貸款產生的利息收入、相關時間市場上類似貸款的
利率、濟南陽光 100對還款資金來源的評估（包括必要時可通過未來的股
息分配來償還貸款）、增信措施以及借款人的經營狀況和信用度，本公
司同意按上述條款和條件向借款人發放貸款。

基於上述情況，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貸款條款公平合理，貸
款符合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符合集團的日常和一般業務流程，並
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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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和濟南陽光100

本公司是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已發行股票在
聯交所主板上市。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

濟南陽光100是一間於2001年9月20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目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該公司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濟南陽光
100由中垠地產、吉林信託和陽光100集團分別擁有51%、48%和1%的權益。
濟南陽光 100的48%權益由本集團轉讓，並由吉林信託持有，作為本集團
償還債務的信用增級措施的一部分。

借款人和中垠地產

中垠（濟寧）置業開發有限公司是一間於 2022年2月18日在中國成立的有
限責任公司。該公司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建設工程施工與設計。
中垠地產擁有借款人100%權益。

中垠地產是一間於2014年3月26日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該公司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經營。中垠地產由山東頤養健康和深圳奧
園分別擁有 60%和40%權益。山東頤養健康最終由山東省人民政府國有
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擁有89.1133%權益。奧園集團擁有深圳奧園100%權益。
據本公司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奧園集團為中國奧園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中國奧園集團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
份代號：03883）。

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借款人和中垠地產均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
之關連人士。



– 5 –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有關貸款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25%

但低於 75%，因此發放貸款構成本公司的主要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的申報、公告及股東批准規定。

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濟南陽光 100為本公司的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
借款人由中垠地產全資擁有，該公司持有濟南陽光100的51%權益。由於
中垠地產為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而濟南陽光100並非上市規則所
定義的「非重大附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借款人為中垠地產
的聯營公司，因此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由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
貸款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根據上市規則14A.101條，由於 (1)借款人為
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2)董事會已批准貸款；及 (3)獨立非執行董
事已確認貸款的條款屬公平合理，按一般商業條款或更佳條款訂立，並
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故貸款需遵守申報、公告的規定，並獲豁
免上市規則第14A章下的通函、獨立財務意見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和所信，沒有任何董事在貸款及
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重大利益，也沒有任何董事在有關貸款的
董事會決議中放棄投票。

本公司承認其未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和第14A章中有關貸款的申報、公
告和╱或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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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控制措施

為防止今後發生類似事件，公司採取了以下主要內部控制措施：

1. 本公司已發佈本公告，告知股東有關貸款的詳情；

2. 本公司已聘請內部控制顧問，審查（其中包括）有關付款和合規等方
面的內部控制政策和程式；

3. 公司的關連人清單已經更新、批准並在高級管理層中傳閱；

4. 完成了對高級管理人員、財務人員及員工的培訓；

5. 指定專人負責在進行主要交易前進行規模測試，並妥善保存規模測
試記錄，以供日後參考；

6. 為每位審批人設定付款審批和貸款合同審批的上限。當付款或貸款
金額超過上限時，需要兩名執行董事的批准；以及

7. 公司還聘請了外部內部控制顧問，定期對公司進行內部控制審查。

貸款情況更新

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該筆貸款已逾期，本公司尚未就貸款啟動任何法
律程序或任何其他行動。

本公司將繼續密切關注此事的任何進一步發展，並將遵守上市規則在
適當的時候發佈進一步公告，以通知其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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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2022年4月1日上午9時正起於聯交所暫
停買賣。本公司已申請於 2023年9月21日上午 9時正起恢復本公司股份在
聯交所的買賣。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奧園集團」 指 奧園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境內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借款人」 指 中垠（濟寧）置業開發有限公司，一間於中
國境內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 指 陽光100中國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
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
聯交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濟南陽光100」 指 濟南陽光壹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一間
於中國境內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吉林信託」 指 吉林省信託有限責任公司，一間於中國境
內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貸款」 指 濟南陽光100根據濟南陽光100與借款人於
2022年7月20日 簽 訂 的 貸 款 協 議 發 放 的 人
民幣389,370,000元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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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
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的法定貨幣

「山東頤養健康」 指 山東頤養健康產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一
間於中國境內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東」 指 股份的持有人

「深圳奧園」 指 深圳市奧園實業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中
國境內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陽光100集團」 指 陽光壹佰置業集團有限公司（原名北京陽
光壹佰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和北京陽
光壹佰置業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根據中
國 法 律 於2001年4月19日 成 立 的 有 限 責 任
公司，目前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中垠地產」 指 中垠地產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境內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

承董事會命
陽光100中國控股有限公司

易小迪

主席兼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
2023年9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易小迪先生及范小冲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
范曉華女士及王功權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雲昌先生、黃博愛先生
及李春平先生。


